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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路帶來方便的同時，使用者利用網路侵害著作權也更加容易，

由於網路侵權層出不窮，尤其境外侵權網站難以遏止1，部分權利人

團體不斷向本局訴求，希望政府立法，使一般人無法連線國外侵權網

站，以有效阻止相關侵權行為的繼續擴大。為慎重處理此一議題，已

列為未來三年「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民國 101年至 103

年）中研究議題。 

    本案緣起於目前 NCC配合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刻正進行電

信法通盤檢討，其中權利人團體訴求修正草案第 9條（原第 8條）增

訂封鎖境外侵權網站的規定，惟權利人希望由行政機關決定是否封鎖，

本局蒐集各國相關立法例研析（詳后附件 1）後認為不宜僅由行政機

關決定是否封鎖境外侵權網站，並提出建議條文初稿徵詢顧問們意

見。 

貳、NCC草案、權利人團體對案比較及徵詢顧問意見 

一、 NCC所擬之電信法修正草案及權利人團體所提對案 

    目前 NCC配合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刻正進行電信法通盤檢

討，其中電信法第 8條第 2項修正為第 9條第 2項「通信服務使用人

利用電信事業之網路向不特定多數人，提供違反法律強制規定或有妨

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不當內容，電信事業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

應依法律所定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通知，或得依契約，停止其使用網

路、移除不當內容或為其他適當措施。｣惟該草案由於茲事體大，目

前仍在 NCC審議中。權利人團體於 101年 4月 25日拜會本局時，針

對上述 NCC所擬之電信法修正草案提出對案，其中 NCC所擬之電信法

修正草案第 9條第 2項，權利人團體建議修正為「主管機關對於利用

電信事業之網路向不特定多數人提供違反法律規定、侵害人民權益或

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不當內容之通信服務使用人，應命電信

事業停止其使用網路、移除不當內容或為其他適當措施。｣並增訂同

條第 3項「前項情形，如經警察機關協助蒐證確認該通信服務使用人

                                                      
1在境內網站侵權時，司法有管轄權，可命侵權網站取下侵權資料或關閉該網站，惟如侵權者係

境外網站，司法無管轄權，僅能封鎖侵權網站，使國民無法接觸侵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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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我國司法管轄權所及，主管機關應命電信事業為阻擋接觸該不當

內容之適當措施。｣ 

（一） 兩草案之比較： 

    兩草案均可作為 ISP封鎖侵權網站之法律依據，且均採行政程序

（ISP依主管機關之處分封鎖侵權網站），惟兩者仍有不同之處，說

明如下： 

1. NCC草案所稱之「主管機關｣係指相關法規之主管機關（例如著作

權法主管機關是本局），權利人團體之草案所稱之「主管機關｣究

指相關法規之主管機關或電信法之主管機關（即 NCC）仍有不明。 

2. NCC草案 ISP除依主管機關之處分外，尚可依與使用者的契約封

鎖侵權網站，權利人團體之草案則無此機制。 

3. NCC草案ISP在「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始有封鎖侵權網站之義務，

權利人團體之草案則無此規定。 

（二） 兩草案之問題：  

1. 兩草案均須由行政機關就網站是否侵權及是否封鎖作出認定，惟

行政機關是否適宜就私權爭議進行認定？由哪個行政機關認定

（著作權主管機關或通訊主管機關）？有無能力認定？尚待討論。

本局 99年 6月 14日邀集相關機關及權利人團體召開「FOXY軟體

提供者持續侵權之行為應如何遏止」研商會議，權利人團體即要

求 NCC依現行電信法規定2封鎖提供 FOXY軟體之網路平台，惟 NCC

代表表示難以證明一般使用者在正常使用下所傳遞的內容是符合

前揭規定的要件，NCC也無法針對電信內容究否違反公序良俗進行

認定。 

2. 封鎖網站涉及資訊流通自由等人權議題，影響層面甚廣，因此，

觀諸各國立法例，許多國家要求封鎖時須考慮 ISP、網路使用者和

訂戶的負擔，技術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是否有較少成本的執行

                                                      
2我國電信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以提供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之電信內容為營業者，電信事

業得停止其使用。｣另同法第 22 條規定「電信事業非依法不得拒絕傳遞電信內容，除非所傳遞之

內容顯有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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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等，NCC草案僅有 ISP在「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始須封鎖侵

權網站之規定，權利人團體之草案則均無類似要件，恐造成行政

機關執行時缺乏周延考慮，損害民眾利益。 

二、 顧問意見 

    有關權利人團體訴求電信法修正草案第 9條（原第 8條）增訂封

鎖境外侵權網站的規定 1事，經研擬本局建議條文諮詢顧問意見，截

至目前已有孫遠釗教授、章忠信委員、張懿云教授、葉奇鑫總經理、

陳家駿律師及蕭雄淋律師等 6位顧問回復（顧問建議條文如附件 2，

詳細回復內容請參考附件 3），謹摘述如下： 

（一） 關於是否立法封鎖境外侵權網站部分： 

    張懿云教授、葉奇鑫總經理及陳家駿律師等 3位顧問對立法封鎖

境外侵權網站持較保留意見，其意見主要係何謂「境外侵權網站」難

以定義、封鎖網站可能造成對言論自由之侵害、採行政程序將使主管

機關或電信業者必須對內容妥當性進行審查，以及「侵害人民權益且

情節重大」之要件屬高度法律不確定概念易啟爭執等。其他顧問則不

反對立法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二） 關於電信法修正草案第 9條具體建議條文部分：  

    除張懿云教授外，其餘顧問均對電信法修正草案第 9條本局建議

條文提出具體修正建議（顧問建議條文如附件 2），說明如下： 

1. 共通意見：第 9條第 2項「法院之有罪判決」建議納入保全程序

之裁定與民事判決。 

2. 孫遠釗教授：鑒於著作權侵權和違反公序良俗性質不同，建議分

別為不同的條項分別對待或處理。 

3. 章忠信委員：第 9條第 2項「向不特定多數人」建議刪除，因不

法之行為縱向「向特定人」為之，亦應加以禁止；另第 9條第 3

項刪除「或法律所定主管機關」，因 NCC或其他行政機關僅得對電

信事業進行行政管制，不得對於人民之私權進行限制。 

4. 葉奇鑫總經理：為避免過度限制言論自由，第 9條第 2項「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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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內容」建議應以「違法內容」為限。 

5. 陳家駿律師：建議增回復之機制，如法院有相反認定時，使移除

或封鎖之內容得以回復。 

6. 蕭雄淋律師：第 9條第 2項「違反法律強制規定」建議修正為「違

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另「侵害人民權益且情節重大」建議刪除

「情節重大」，因任何侵害人民權益之行為，對被害人而言，均屬

重大。 

三、 小結 

    綜合上述顧問意見，多認為封鎖侵權網站宜採司法程序，即由權

利人透過法院的保全程序或判決封鎖侵權網站。 

參、處理方向 

    綜上，參考顧問意見及英、美等國之立法例，及考量適合我國國

情，封鎖侵權網站在執行程序方面似宜單純採司法程序，由著作權人

向法院申請，而權利人所關心司法程序之時效問題，則須配套措施解

決。至於在法律依據方面，則可考慮以下三種方案： 

甲案：採參韓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立法例，於電信法修正草案第

9條增訂封鎖侵權網站之規定（請參考附件 2），惟著作權係私

權性質，與 NCC電信法修正草案第 9條欲處理違反公序良俗之

性質不同，應考量其妥適性。 

乙案：採參美國、英國著作權之立法例，於我國著作權法增訂封鎖侵

權網站之規定。 

丙案：由權利人依現行民、刑事訴訟制度相關規定向法院申請封鎖侵

權網站，不須修改任何法規，惟在我國現行民、刑事訴訟制度

下，法院是否有核發「封鎖｣侵權網站命令之法律依據，應先

予釐清。 


